
 

 



 

 

 

 

 

 

歡迎讀者就本手冊內容提出意見。如有意見或建議，可透過郵寄、傳真或電

郵方式送達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資料如下：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30 號  

修頓中心 27 樓  

環境保護署  

環境評估及噪音科  

全港評估組  

 

傳真  ：  0852-2591-0558 

電郵  ：  hmwong@epd.gov.hk 

 



目錄 

出版目的                6 
 
第一部  什麼是策略性環評？             7 

1 定義與目的               8 

1.1 定義              8 

1.2 策略性環評的目的            8 

1.3 策略性環評與環評的比較            11  

2 策略性環評會帶來什麼效益 ?            12 

2.1 用作達致持續發展的工具             12 

2 .2 重新設定事件以便採用可持續實施的解決方法        12 

2 .3 及早考慮替代方案              13 

2 .4 避免主要環境問題及減少累積影響          13 

2 .5 儘量提高環境效益              13 

2 .6 促進與相關人士討論             14  

3 策略性環評應在何時進行 ?            15 

4 應由誰進行策略性環評 ?             16 

 

第二部  本港的策略性環評機制  17 

5 策略性環評的演變               18 

6 策略性環評的形式               19 

7 行政規定                   21 

8 法定規定                 23 

 

第三部  如何進行策略性環評？   24 

 



9 一般的策略性環評程式              25 

9.1 反覆的程式               25 

9 .2 程式中不同人士所擔當的工作           26 

9 .3 一般的策略性環評步驟             27 

10 應用於不同規劃及政策專案的典型策略性環評程式        52 

10.1 全港土地用途規劃              52 

10 .2 運輸策略及政策              55 

10 .3 專題策略及政策              57  

11 策略性環評的方法               60 

11.1 方法及在港的應用              60 

11 .2 核對優質策略性環評的清單            64 
 
第四部  各地經驗及全球趨勢  65 

12 採用策略性環評的其他地方             66 

12.1 歐洲聯盟發出有關策略性環評的指引及其影響        66 

12.2 內地近年制定的環評法例  –  計劃評估          66 

12.3 其他國家進行策略性環評的方法           67  

13 全球趨勢                 69 

13.1 可持續發展               69 

13.2 國際評估學會的表現準則            69 

13.3 區域卓越中心               70 

14 重要挑戰及問題                71 

 

 

參考書目  72  
 

附錄一                     76  

進行策略性環評的主要工程項目說明  

-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  擴展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附錄二                    82  

在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中制訂及比較鐵路發展方案時採用指標一覽表  

 

附錄三                 84  

其他指引資料  

-  策略性環評報告  

-  策略性環評小冊子  

-  策略性環評研究概要  

-  策略性環評手冊  

 



 

 

 

 

出版目的   

 

 

本手冊的物件是政府人員、決策者和專業人士，以供他們在制

訂可能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政策、計劃及活動時使用。  

 

策略性環境評估（策略性環評）乃 ”一主導工具，把環境因素融

入空間及主題性政策、計劃或活動的制定過程中，以達致可持

續發展的目的 ”（國際評估學會，2002）。由於在不同情況下正在

考慮的政策、計劃及活動均不盡相同，因此策略性環評必須靈

活而有系統，能夠提供最佳的環境資料和意見，讓決策者據之

改善建議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環境表現。  

 

本手冊儘量做到方便實用，有系統地提供策略性環評程式的簡

明指引。手冊列舉的例子，是從香港實施策略性環評逾 15 年的

經驗所得，藉以證明策略性環評在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制訂過

程中，如運用得當，有助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成果，並防止

出現重大的環境問題。  

 

此外，列舉的實例也證明了手冊所訂的策略性環評技術和原則

實用有效。策略性環評並非只是一項學術性的工作，涉及的程

式在香港以至全球付諸實行已久，很多重要的環境成果也賴以

實現。文中附加的例子說明策略性環評工作的種種困難及挑

戰，亦展示了重大的問題可怎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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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什麼是策略性環評？  

 

手冊第一部為導論部分，闡釋策略性環評的定義、進行策略性

環評的目的和效益、何時應進行策略性環評，以及誰人有責任

或義務進行策略性環評。本部說明當策略性環評在盡可能最早

的階段運用得當，並與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制訂配合，則整個

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制訂將可得益和增值，有助達致可持續發

展的環保成果。策略性環評的目的，是在作出關鍵決策時，提

供足夠、及時及合用的環境資料以供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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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和目的 

 

1.1  定義  

 

儘管各國採用的定義有所不同，一般均同意策略性環評是一個有系統的程式，用

以在決策過程的最早階段，評審建議政策、計劃及活動和替代方案所造成的策略

性環境影響。策略性環評在多個國家均有採用，以便在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制訂

過程中考慮環境因素及促進達致長遠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環境評估及噪音）歐偉光先生 (二 零零
四年 )  

 

 

1.2  策略性環評的目的  

 

要作出明智決定，策略性環評是不可或缺的。策略性環評的作用是：  

 

  便於搜尋可持續發展方案或替代方案。  

 

  在決策架構內制訂政策、計劃及活動的最初階段提供環境資料  (包括不良影響

及效益 )。  

 

  讓決策者及公衆瞭解政策、計劃及活動對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影響，從而

改善決策程式。  

 

  解決個別工程項目的環評不能徹底評估的累積環境影響。  

什麼是策略性環評？  

“ 一個系統化、涉及多類人士的過程。目的是分析及評估建議中的政策、

計劃及活動的環境影響，協助策略上或規劃上的決策；和跟進策略性或

規劃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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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作用有助達致下述目的  

 

  鼓勵在制訂重大策略性政策、計劃及活動的最初規劃階段，充分考慮
環境影響因素；  

  把握機會加強環境可持續性及質素；以及  

  避免產生環境問題及確定環保方案。  

 

 

 

 

 

 

 

 

 

 

 

 

 

 

 

 

 

 

 

 

 

 

 

 

策略性環評為何重要？  

 策略性環評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納入政策、計劃及活動內，確保得以持續

發展，是通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步；  

 策略性環評可在指定工地進行的工程項目開展前，先在政策層面測試各個

替代方案；   

 策略性環評可積極帶動工程項目在環保地區發展，或遠離環境敏感地區；

以及  

 策略性環評可在較高層面同時監察相關工程項目的累積影響。  

 

 

策略性環境評估著重  

 環境影響及利益  

 累積環境影響  

 需要及替代方案  

 策略性環境評以結合為目的，並非單只援解  

 促進制訂政策  

 多是反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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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環評為什麼和怎樣作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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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策略性環評和環評的比較  

 

 

 

 

 

 

 

 

 
 
 

 

策略性環評  環評  

一般較主動  依靠工程草案  

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環境影響  工程的環境影響  

較少可用資料，較多不確定因素  較多可用資料，較少不確定因素  

較多解決空間  較少解決空間  

評估累積影響及環境利益  評估直接影響  

較反覆的過程  一般有較清晰界定的開始與終結  

屬行政過程（除環評條例附表 3 的工

程項目）  

屬法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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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性環評會帶來什麼效益？  

 

2.1 用作達致持續發展的工具  

 

各國普遍同意，在決策前先考慮社會、經濟及環境因素，是達致可持續發展的重

要一步。策略性環評提供早期的環境資料供決策者考慮，有助達致可持續發展。

如決策所涉的政策、計劃及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長遠的重大影響，則策略性環評

的工作尤其重要。  

 

聯合國在一九九二年的環境與發展會議上  (又稱「地球問題首腦會議」)，通過《二

十一世紀議程》及《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兩份文件於二零零二年在約翰內斯堡

舉行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上，亦再次獲得確認。這兩份重要的文件概

述達致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政策，從中可見策略性環評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原則四說明：  

 

 

 

 

在《二十一世紀議程》中，「將環境與發展問題納入決策過程」及「決策資料」分

別獲確立為主要的工作範疇及達致可持續發展的方法。此外，《二十一世紀議程》

第 8.2 至 8.12 段特別概述「將環境與發展問題納入政策、規劃和管理各級進程」的

工作範疇。  

 

毫無疑問，策略性環評正成為重要的工具，用以把環境考慮因素納入政策、計劃

及活動的制訂過程。策略性環評提供了預測及評估環境影響的架構，以便儘早結

合環境因素考慮，是作出明智決策必不可少的一環。  

 

2.2 重新設定事件以便採用可持續實施的解決方法  

 

策略性環評通過重新設定政策、計劃及活動所涉的問題，由採用傳統及一貫方法

改為集中從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處理，以便採用可持續實施的解決方法。由於策略

「為達致持續發展，須把環境保護納入成為發展程式中一個必要的

組成部分 不能孤立看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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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環評鼓勵儘早考慮各方面的問題，因此有更多時間制訂可持續實施的解決方法

及替代方案，以改善長遠的環境質素。相反，只在作出重要決策後才進行環境評

估，解決問題的空間將會大受限制，結果通常是集中於事後採取緩解措施，而未

能達致可持續發展的成果。經過若干時間，剩餘的影響會結集起來，對環境可持

續性構成威脅。  

2.3 及早考慮替代方案  

 

由於策略性環評在決策程式的初期進行，因此可讓決策者在作出任何不可改變的

決策前，評審需要並比較不同方案，包括多類替代方案。及早考慮需要及替代方

案，可避免或減少在較後階段實施補救措施，從而改善效率，這點對於當替代方

案只能在工程階段有限地實施時尤為重要。  

 

2.4 避免主要環境問題及減少累積影響  

 

某些政策、計劃及活動或會對環境造成深遠的影響。如未有充分考慮這些環境影

響便作出決定，社會可能會受影響，但該等影響其實可透過進行策略性環評來避

免。  

 

政策、計劃及活動制訂後，便要付諸實行，隨之而來通常是一系列的工程項目。

就工程項目進行的環評可解決及緩解工程本身帶來的影響，但在工程階段才處理

工程引起的累積影響，可能會有困難。然而，策略性環評在制訂政策、計劃及活

動時，在策略性層面進行全面評估，可避免或減少累積影響。  

 

2.5 儘量提高環境效益  

 

政策、計劃及活動可同時對環境造成正面  (效益 )  及負面  (影響 ) 影響。如透過策

略性環評妥善考慮環境影響而作出決定，便有機會促進達至環境可持續發展及顯

著改善環境質素。  

 

 實例  –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second_railway.html 

策略性環評全面考慮鐵路和道路交通兩者的潛在環境效益和成本，並從策略性

環境角度，確定鐵路較道路優勝。決策者考慮過策略性環評的結果後，決定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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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促進與相關人士討論  

 

進行策略性環評時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持續與相關人士和市民大眾保持聯繫。策

略性環評可讓工程項目倡議人、相關人士和市民在決策的最初階段討論政策、計

劃及活動。經過討論或公眾諮詢後，可得出可行的政策、計劃及活動，並取得更

佳的環境成果，不但能符合各方面的利益，為社會所接受，更可避免在日後的實

施階段時，政策、計劃及活動才遭反對和引起不必要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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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性環評應在何時進行？  

 

配合決策的重要階段  

 

為使策略性環評取得成果，有助環境持續發展，而非只是流於一項學術研究，有

關方面應盡可能在最早階段開展策略性環評，與制訂政策、計劃及活動的重要決

策階段互相配合。  

 

為確保收集正確的環境資料和及時提供環境意見，就必須瞭解所涉司法轄區的體

制安排，特別是正在制訂的政策、計劃及活動的決策程式。如果研究結果來得太

遲，以致未能修訂建議，改善環境表現，主要的決策或許早已塵埃落定。因此，

時間掌握實在至關重要。  

 

 

 

 

 

 

 

 

 

 

 

 

 

 

 

 

 

 

 

 

 

 

 

實例  –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erritorial_dept.html  

 

策略性環評是檢討研究的一部分，旨在及時提供資料，確保在主要的研究階段

適當地考慮和結合環境因素。為此，當局把策略性環評分多個階段進行，以配

合決策過程的重要階段。以下為簡單的流程圖，顯示策略性環評與主要研究的

相互關係（圖一）。  

 

情況 A 

初步方案 改進方案 較可取方案 

情 況 B 

初步方案 改進方案 較可取方案 

基礎研究 中期的全港發展 

方案及計劃 

各類土地用途策略 

土地發展方案及計劃 

環境基線 

研究 

改進方案或較可取方
案的策略性環評 

環境跟進 

計劃 

 
建議的 
長遠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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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的策略性環評程式  

4. 應由誰進行策略性環評？  

 

向決策者提交政策、計劃及活動供審議時，倡議人有責任及義務完成策略性環評，

並把作為政策、計劃和活動不可分割部份的策略性環評送交決策者作決定。  

 

如涉及複雜的政策、計劃及活動，必須進行詳細的評估，倡議人或須委聘環境專

業人士進行策略性環評。在這類情況下，倡議人仍須負責確保環境因素已充分與

考慮中的政策、計劃及活動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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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本港的策略性環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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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略性環評的演變  

香港策略性環評的演變，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而最初的階段，始於八十年代。

在演變過程中，策略性環評由最初只用於計劃／活動，發展至現在涵蓋策略和政

策。策略性環評亦涵蓋策略性跟進。整個演變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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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性環評的形式  

 

一如上文所述，策略性環評是用以收集和評審策略性環境資料，以改善政策、計

劃及活動的環境表現。在不同情況下，策略性環評可透過不同形式達致上述目的，

從而配合每個機構及管轄區的決策架構。香港運用策略性環評的形式大致分為下

述各類：  

 進行全面而量化的策略性環評，讓決策者、相關人士及公眾清楚瞭解各政策、

計劃及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及所需的跟進行動，以及如何綜合環境考慮因素

以求取可持續發展的成果。這種形式的策略性環評通常用於制定大型兼長遠土

地用途規劃的程式。  

 在研究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初期制定階段，考慮策略性環境事宜，使成為整體

研究的一部分，以便結合不同的環境因素考慮。這種形式的策略性環評主要用

於運輸及大型基建規劃，以評估各項替代方法。  

 為政策、計劃及活動作迅速決定而設計相當簡易的策略性環評。這類策略性環

評進行的方式與環境評審相若，在內部評審程式加入環境因素，讓決策者作決

定。這種形式的策略性環評主要用於須在短時間內作出決定的政策、計劃及活

動。  

 

 

 

 

 

 
 
 
 
 

選址、環境審查、初步評估，

及劃定重要問題的範圍  
 

可行性研究前期工作  可行性研究  

執行  

設計及建造  

監察及評審  

工程項目構思  

詳細設計緩解

措施  

執行緩解措施

及環境策略  

監察及審核、修正不良影響，及為

日後的工程項目汲取經驗  

詳細評估重要影響、確定緩解需要，以及
為成本效益分析提供意見  (環評階段 )  

策略性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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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策略性環評及工程項目發展周期  

 

資料來源：《政府工務部門的環評訓練及能力建立計劃－環評訓練手冊》，香港環境資源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及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三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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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策略性環評的形式可配合使用，因應決策程式在工程項目發展周期的不同階

段實施，以便綜合適合層面的環境資料。圖二展示策略性環評與工程項目發展周

期的關係。圖三闡釋本港規劃、策略性環評與工程項目環評的關係。  

  

 

 

 

 

 

 

 

 

 

 

 

 

 

 

 

 

 

 

 

圖三  規劃、策略性環評與環評的相互關係  

資料來源：《政府工務部門的環評訓練及能力建立計劃－環評訓練手冊》，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及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三年三月 )  
 
 

多種土地
用途模式  

規劃許可  

情景  

較可取方案  

規劃及策略性環評  

 

策略性規劃或  

界別政策研究  

發展方案  

分區計劃  

發展策略  

法定計劃  

執行計劃及批地  

工程項目的規劃及環評 mplementation 

 

策略性環境評估  

指定工程
項目  

指定工程
項目  

工程項目層面
的環評  

建造及營辦階
段的環境管制  

解除運作階段
的環境管制  

工程項目的

規劃及設計  

按既定準

則評估環

 

制訂詳盡

的技術預

防及緩解
 

環境監察
及審核  

策略性環評的方法─發展取向  

  在環境上的選擇，環境知識及負責任的環境決策上，授權予社區及有關人

士  

  把環境可持續發展內在化於每一個主要策略或政策內  

  改變評估 “需要 ”的合理性  

  改變評估環境上較佳的選擇的財務可行性  

 互動、不斷的公眾投入及參與，包括傳統方法及現代資訊科技（三維仿真
真實視象和即時參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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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規定 

 

香港政府在一九八八年就重要發展專案的環境評審發出經修訂的行政通告。通告

規定，新市鎮發展計劃及主要的土地用途  /  發展計劃均須進行環評。這是香港首

次運用策略性環評進行空間規劃。  

 

一九九二年，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推出一項政策措施，把策略性環評的應用範圍進

一步擴大至政府政策及策略。根據這項措施，提交行政局  /  行政會議  (香港最高

決策機構 ) 的主要政策文件，均須加入對環境造成影響的章節，清楚說明以下專

案  1 可能帶來的環境成本與效益：  

  新政策或策略的建議；   

  現行政策或策略的修訂；  

  涉及環境問題的具體事項；  

  已進行適當環評的建議或工程項目；及  

  環境策略、政策及建議。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第 13/2003 號 (附件 A )  

一九九二年的施政報告  

提交行政局的文件  

「……  由即時起採取一項行動，就是在提交行政局的文件中，加入一項環

境影響評估。一直以來，只有大型發展計劃才須遵守這項規則。由現在開

始，我要把這個做法擴大至所有可能令環境付出龐大代價或獲得重大裨益
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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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主要決策體制  
制定這項條文後，決策者可與其他事項一併考慮環境因素，例如對經濟和財政造

成的影響，以及諮詢期間接獲的意見，從而作出決定及制訂政策。自二零零二年

起，提交行政會議的文件，亦須加入「對可持續發展造成的影響」的章節。  

 

 

 

 

 

 

 

 

 

 

 

 

 

 

 

 

為提供合適的環境資料供決策者作出明智的決定，工程項目倡議人一般會為可能

造成重大環境影響或對可持續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計劃及活動進行策略性

環評。  

香港特區的策略性環評  

行政規定  

  一九八八年，政府修訂並發出一份就大型發展專案，包括新市鎮發展進行

環境評估的通告。  

  自一九九二年起，建議專案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均應在提交行政局  /  行政會

議的全部文件中清楚說明。  

 一九九九年的施政報告規定，所有決策局必須為主要的政策建議進行可持

續發展影響評估。  

 自二零零二年四月起，主要建議必須進行「可持續發展評估」，並說明「對

可持續發展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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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例規定   
 

為正式確立環評制度的行政架構，當局於一九九七年制定環評條例，並於一九九

八年四月實施。條例強制規定要為指定工程項目，包括主要的市區發展工程項目

及重建工程項目，進行文件記錄及公眾諮詢。這些工程項目列於環評條例附表 3，

許多已發展國家均視此為策略性環評。環評條例詳載於環保署網頁  (網址：

http://www.info.gov.hk/epd/eia)。  

 

 

 

 

 

 

 

 

 

 

 

 

 

 

 

 

 

 

 

 

 

 

環評條例附表 3 

須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  

主要指定工程項目  

1. 研究範圍包括 20公頃以上或涉及總人口超過 100,000人的市區發展工程項

目的工程技術可行性研究。  

2. 研究範圍包括現有人口或新人口超過 10,000人的重建工程項目的工程技術

可行性研究。  

 

 
自 1998 年，在環評條例下獲批准的環評報告例子  

 
http://www.epd.gov.hk/eia/tc_chi/register/aeiara/all.html  

 

工程  批准日期  

白石角發展  1998 年 8 月 

荃灣海灣進一步填海工程─第 35 區，工程、規劃及環

境研究  

1998 年 11 月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  1999 年 3 月 

彩雲道及佐敦谷發展計劃  1999 年 4 月 

屯門第 54 區有潛質發展的房屋用地規劃及發展研究  1999 年 9 月 

大嶼山北岸發展可行性研究─環境影響評估  2000 年 4 月 

東南九龍發展修訂計劃的整體可行性研究  2001 年 9 月 

油塘灣綜合發展工程可行性研究  2002 年 4 月 

沙田區馬鞍山白石及利安住宅發展可行性研究   20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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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如何進行策略性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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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般的策略性環評程式  

9.1 反覆的程式  

 

策略性環評本質上並非單向程式，在進行策略性環評期間，某些步驟可能必須反

覆進行，以確保對環境不利的元素會被除去，而對環境有利的則會被帶到下一輪

的評估內。正因為這性質，致使策略性環評的進行過程及評估結果均同等重要。

在進行策略性環評的過程中，工程項目倡議人或決策者可更清楚和深入瞭解政

策、計劃及活動的目的和帶來的環境影響。當工程項目倡議人或決策者在評估各

類因素時，往往有機會改變想法，進而修訂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目的，以改善環

境表現。策略性環評的進行過程和結果均十分重要，有助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環保

成果。  

 

 

 

 

 

 

 

 

 

 

 

 

 

 

 

圖五  香港的策略性環評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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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程式中不同人士所擔當的工作  

 

策略性環評基本上分三個階段進行；當中不同人士會進行不同的工作－工程倡議

人、決策者或環保當局及其它夥伴：  

 

表一  策略性環評程式中不同人士所擔當的工作  

策略性環評

的階段  
倡議人  決策者或環保當局  其他夥伴 (如適用 ) 

替 代 方 案 草

擬 期 及 篩 選

／ 劃 定 評 估

範圍期  

  政策及計劃的需要  

  替代方案  

  初步預算及計劃  

  基線研究    

  設計策略環評過

程  

  初步篩選及確定

研究範圍  

  可供選擇的主意  

  可能的重要課題  

 

初步評估期  

 

  基線研究（續）  

  擬定方案  

  確定主要課題  

  決定準則  

  開始審閱過程  

  就可能方案和主要

課題及早回應  

  開始對話  

最終評估期  

 

  詳細評估及互動  

  選出較可取政策、計

劃及活動  

  進行詳細審閱  

  作決策  

  詳細回應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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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一般的策略性環評步驟  

 

要使策略性環評能發揮效用，必須就策略性環評議定架構，與政策、計劃及活動

的主要研究以至決策機制相配合。現時並無適用於各類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劃一

程式可供進行策略性環評，這項程式會視乎政策、計劃及活動的性質和需要而各

不相同。不過，下文列載了一些一般步驟，可作為策略性環評的基本架構參考。  

圖六的流程圖，顯示有系統地進行策略性環評程式的一般步驟。  

 

29 
 



 

 

 

圖六  策略性環評程式的一般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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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瞭解政策、計劃及活動的需要、性質和目的  

 

進行策略性環評的方法和技巧，可視乎政策、計劃及活動的需要、性質和目的而

各不相同。因此，在決定採用什麼方法來開展策略性環評之前，必須先瞭解決策

需要、政策、計劃及活動的性質和目的。  

 

步驟 2：設計或選用適當的程式和方法  

 

策略性環評的整個程式、所用的方法和主要的步驟，應根據政策、計劃及活動的

性質和目的來設計或選用，並須因應特別的情況加以修訂，以便與政策、計劃和

活動的決定機制和其他相關研究的進行時間配合，從而可在重要階段提供環境意

見。策略性環評應盡可能科學化地進行。但在極端情況下，如必須在短時間內就

政策、計劃及活動作決定，策略性環評所用的程式及方法便應較快捷，並可作出

專業判斷及  /  或援用先例，以節省時間和人力。但是，決策者必能知悉使用簡單

快捷評審過程所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  

 

 

 

 

 

 

 

 

 

 

 

 

 

 

 

 

 

 

實例  –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http://www.info.gov.hk/hk2030/hk2030content/news/c_cover.htm 
 

該策略性環評分為四個階段。每一階段與主要研究相配合，從而於每一個關鍵

時刻提供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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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建立適當的策略表現指標、標準及評核方法。經驗顯示若表現指標及標準在早

期階段與可持續發展及環境可載容量連系在一起，那麼，在策略性環評最終階段，

能得出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計劃及活動的機會則會大大提高。當關乎關鍵問

題、它所帶來的環境影響及表現比較，應適當地清楚描述和量化，以加強結果的

可靠性。如不能進行量化，那麼，推理的過程、定性判斷的基礎及背後的假設，

便應更詳盡地描述和解釋。  

 

 

圖七ｂ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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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篩選和劃定評估範圍  

 

這一步驟是要篩選須進行策略性環評的範圍或問題；和篩選在有關範圍內哪些範

疇需要研究。  

 

 篩選  

 

篩選的主要目的是確定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哪些範圍或方面具潛在可持續發展和

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以及決定是否需要進行策略性環評。如需要的話，便決定策

略性環評的種類和層面。  

 

現時有多類方法可用來進行篩選，例如運用核對清單、納入考慮的專案清單、不

納入考慮的專案清單及初步的環境評審、向合資格機構尋求專業意見等。  

 

 

 

 

 

 

 

 

 

 

 

 

 

 

 

 

 

 

 

 

 

 

 

 

政策篩選在香港如何進行  

篩選  – 為協助工程項目倡議人確定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哪些方面值得進行策

略性環評，政府於一九九八年發出通告，內附一頁核對清單，為環境知識通常

不多的工程項目倡議人提供資料，協助他們以有條理和有系統的方式確定環境

問題，以及確立政策、計劃及活動與環境影響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使用者

會依據核對清單審核有關政策、計劃及活動會否與任何環境政策或問題有連

系，例如交通、電力供應和用量、主要土地用途和基建發展、生態易受破壞地

區，或是有關建議有否引起市民提出環境建議或意見。核對清單載於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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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前規 劃 環 境 地政 局 的 技術 通 告 第 10/98 號  

 

圖八  就提交行政會議的政策或策略進行環境評核核對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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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定評估範圍  

 

劃定範圍有助確定在策略性環評的每個階段需要評估的環境問題、評估的詳盡程

度及採用的方法。在決定評估的程度及採用的方法時，應衡量例如可動用的款項、

可用作策略性環評的時間等因素。評估的廣泛和深入程度，應與決策的層次配合。

但至少能協助確定考慮中各方案的環境可接受性及優劣。  

 

如策略性環評必須在緊迫的時間內完成，而當時只得出初步資料和結果，且涉及

許多不明朗因素，那麼，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須讓決策者知悉真實的情況和限制，

以便作出理智的決定。  

 

進行策略性環評的模式及方法可謂各式各樣，繁簡俱備。因此，工程項目倡議人

應及早向相關當局或策略性環評專業人士尋求協助，以確保策略性環評能準時完

成，並避免過遲關注重大的環境問題。建議做法是及早徵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步驟 4：匯合相關的基線或背景研究  

 

研究環境基線資料可讓我們更瞭解現有的環境狀況，進而促進策略性環評程式進

行。一個優良而專業的基線研究，能協助確定環境問題及機會，幫助正確進行篩

選及劃定評估範圍。  

為本港的政策劃定評估範圍  

 
劃定評估範圍  –  為協助工程項目倡議人劃定策略性環評須探討的環境問題，

環保署會與倡議人緊密合作，按每項策略性環評的特定需要擬訂研究概要（載

有主要研究概要網址，見附錄三）。考慮到在進行策略性環評的過程中可能發

現新的環境問題  (這是策略性研究所遇到的常見問題 )，可成立由環保署一名首

長級人員主持的環境研究管理小組，以管理策略性環評的研究工作。此舉可促

使重要問題能儘早展開對話及獲得較佳的協調和安排。此外，亦可協助確保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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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用適當的策略性指標，定下基線狀況。其詳盡程度，則以再加詳盡亦不會改

動考慮中各策略性方案的環境可接受性和優劣表現為準。基線資料亦應可作為基

礎，用作評審各不同考慮方案的潛在影響的性質和程度。但收集基線資料昂貴和

費時，所以，如有現存基線資料而又仍然合用的話，應儘量使用現有資料。  

 

 

 

 

 

 

 

 

 

 

 

 

 

 

 

 

 

 

 

 

 

 

 

 

 

 

 

 

 

 

 

 
 

實例  –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erritorial_dept.html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的環境基線研究確定了多項環境限制，當中包括本港的環境

敏感地區及其保育價值，使這些地區免受發展專案破壞  (圖九 )。  

 

 

圖九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的基線研究有助確定環境敏感地區，使

 

實例  – 擴大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waste_disposal_sites.h

tml 

 

基線研究的結果以限制地圖的方式展示，標示出全港的「不能發展地區」，以

及環保、生態和保育區。經考慮其他環境因素後，最終確定不得用作發展堆填

區的地區 包括現有及擬建的郊野公園 海岸公園 海岸保護區 具特殊科學

圖例 

土地保育 

海洋保育 

特別地區 

特別地區 

重要地區 

重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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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確定策略性環境問題及相關事項  

 

按照步驟 4 匯合的結果，應可找出環境的限制、問題、機會及相關事項，按需要

為下一步驟提供資料：  

實例  –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http://www.info.gov.hk/hk2030/hk2030content/home_ch/2030_c.htm 

 

以下環境限制及其可能的機會，是在研究過程中有系統地確定和評審出來的： 

 

噪音限制：  

 中港之間不斷增加的交通壓力所引致的交通噪音  

 工業／住宅之間的介面問題  

 
可能的機會 :   
 綜合的市區重建  

 厚而可上鎖的窗戶及分體式冷氣機的要求  

 透過引入新科技及工程學的設計，在噪音源頭進行噪音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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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限制：  

 高樓大廈限制很多市區內的空氣流動  

 跨境空氣污染  

 

 

圖十  在 HK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中被確定的限定大氣域（摘自香港
規劃標準及指引）  

 

可能的機會：  

 較潔淨的科技 較潔淨的燃料  

  
 

 

東涌大氣域 

后海灣 

大氣域 

大埔大氣域 

沙田大氣域 

將軍澳大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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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顯著的跨境限制：  

 香港鄰近區域的污水排放  

 廣東省內增長的都市人口  
 

 
圖十一  在 HK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中被確定的香港區域性水質局限

（摘自香港規劃標準及指引）  
 

 

可能的機會：   

 可能以地下及洞穴的方案，作為未來的污水處理廠  

 與內地機構合作，避免新的主要發展帶來水質污染  
 

廢物限制：  

 堆填區不足  
 
廢物方面的機會：  

 循環再用所需物料，如透過廢物管理設施  
 

主要潮
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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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天然氣資源：  

 為香港確定可行方案時，主要限制在於產生風能、生物能、海浪或海水發電

的設施所需的空間  

 

能源機會：   

 使用再生能源  

 加強大廈的能源表現或效益  

 

溫室氣體：  

 改變季節性周遭的溫度，周遭的二氧化碳及降雨的模式和強度，或會對香港

某些本土品種構成壓力，從而減低生態系統對預計環境改變作出反應的能力  

 

可能的機會：  

 必須考慮所有機會，來保持生物多樣化、增加植被地帶及減少溫室氣體的排

放  

 

危機限制：  

 就未來發展的位置而言，現存 “具有潛在危險裝置場所 ”及某些其他潛在的危

險線狀基礎設施，會構成限制  

 

危機方面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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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下環境敏感地帶亦被確定和評審：  

 

 在香港區域內「具有持殊科學價值的地點」的位置  

 
 

 

 

圖例 
道路 

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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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區域內郊野公園的位置  

 

 在香港區域內海岸公園的位置  

 

圖十二  HK2030 : 規劃遠景與策略中被確定的環境敏感地帶  

 

圖例 
郊野公園 

道路 

海岸公園 

道路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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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確定可行方案、替代方法及帶來的環境影響  

 

根據以上步驟得出的資料，應可列出推行政策、計劃及活動的各個可行方案及替

代方法，以供初步考慮、修正及評估。  

在評估過程中，應可確定各個方案及替代方法在不同情況，尤其在「最壞情況」

下造成的主要環境影響，以供審議。此外，應確定「維持現狀」將帶來的環境問

題及後果，作為評估基準。環境不許可或不能接受的方案及替代方法，應予刪除。 

 

 

 

 

 

 

 

 

 

 

 

 

 

 

 

 

 

 

 

 

 

 

 

 

 

實例  –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second_railway.html 
 

在策略性環評中，會對環境敏感地帶造成潛在負面影響，即對環境不利的鐵路

走廊，均被刪除。  

 

 

圖十三  在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中被確定對環境不利的鐵路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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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包括對環境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所造成的直接、間接及累積影響。一些

應關注的環境問題，如不良的環境特徵及有問題的地方應特別提出以待處理。按

照個別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範圍，考慮因素還可包括經濟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評估工作完成後，應清楚列明各個方案及  /  或替代方法的環境表現，以顯示可能

造成影響的範圍及幅度。目的是摒棄環境上有缺點的方案；具優點的方案則作進

一步研究。  

 

應不斷覆核步驟 1 所訂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目的，從而決定應否作出調節，使方

案及  /  或替代方法的環境表現更佳。另外，亦應重新評估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目

的背後所作的假設，以確定假設的情況是否合理和合用，否則必須作出調節，以

避免政策、計劃及活動，帶有不設實際的目的和假設，導致環境破壞。如建議的

目的或假設情況有變，應檢討先前採取的步驟，以確定是否需要作出相應更改。  

 

必須緊記的一點是，確定替代方案時不應受現有政策  (例如現有土地用途政策 ) 

規限。如有需要，可同時探求並提出所需的新政策及有關方案，以證明方案帶來

的長期影響比較可取。策略性環評促進平衡政策的制訂。而在政策、計劃和活動

的層面上，援解措施經常是政策的推行，如新環境政策，用作制衡建議的政策、

計劃和活動，在實施時所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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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erritorial_dept.html 
 

 

 

 

 

 

 

 

 

 

 

 

 

 

 

 

 

 

 

 

 

 

 

可借鑒的地方：  

 在初期刪除不可接受的方案  

 集中於累積影響及不同層次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確定需要改變政策的地方及與其他專題政策的連系  

 

“預測的環境影響………強調關注可持
續發展。策略性環評帶出的許多環境問
題，清晰地指出發展策略性可持續發展
架構的需要………” 

(Page 91, TDSR Final Executive Report) 

 

 
 
 

“策略性環評研究加強追求一系列減少
或避免負面環境影響及重新審查……

現行發展策略的需要………” 
 (ACE Paper Jul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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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確定及評估較可取的方案  

 

按照步驟 6 選取的改良發展方案在執行緩解措施後，應可確定及評估對環境造成

的剩餘實質影響。此外，因長時間等因素而需預測環境影響及作出重要假設所涉

及的不明確情況，亦應訂明。  

 

隨後，應確定較可取的方案，分別具列主要的優點及缺點。如未能選出具最佳環

境表現的方案，則應特別說明及清楚指出所提建議的原因或理據，以便有關人士

能適當地考慮。  

 

  

 

 

 

 

 

 

 

 

實例  – 擴大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waste_disposal_sites.h

tml  

 
剔除「不能發展地區」和其他生態易受影響地區後，當局定出一份詳細清單，

載列面積符合需要，可供本港擴展現有堆填區、開闢新海上堆填區及陸上堆填

區的地點。初步選出的地點可根據水質、視覺影響、生態、空氣及噪音等策略

性評估準則作概括評估，然後選出 15 個地點作進一步研究。  

 
正如上文所述，策略性環評並非單向的程式，因此，在按照上述程式探求可行

方案時，還會考慮以下因素：  

 進行工程項目的理據，包括預計產生的廢物量  

  

  

 

實例  – 擴大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waste_disposal_sites.h

tml 

按照步驟 6，當局為初步選出的 15 個地點進行環境評估，徹底討論及比較它

們對環境造成的實質影響。舉例說，當局根據可能排放的沈積污染物、所需的

水道分流、對敏感水體可能造成的影響、填海對水動力造成的改變、對地下水

可能造成的影響及累積水質影響等，進行了全面的水質評估。  

 

這個程式最終找出 5 個合適地點，再作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主要的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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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  擴大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waste_disposal_sit

es.html 

按照步驟 6，當局爲初步選出的 15 個地點進行環境評估，徹底討論及比較

它們對環境造成的實質影響。舉例說，當局根據可能排放的沈積污染物、

所需的水道分流、對敏感水體可能造成的影響、填海對水動力造成的改變、

對地下水可能造成的影響及累積水質影響等，進行了全面的水質評估。  

 

這個程式最終找出 5 個合適地點，再作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主要的環境影

響、潛在問題，以及不同方案的優點及缺點，均會讓相關人士清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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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確定跟進行動及監察要求  

 

為確保策略性環評具實際效益，確定較可取方案帶來的環境問題、需採取的緩解

措施，以及策略性環評研究中需於日後審核和跟進的主要假設，均相當重要。  

 

要使行動更有組織，必須制訂策略性跟進計劃  –  策略性環境監察、審核及檢討  

(「策略性環檢」 )。策略性環檢的首要目的，並非單只監察環境表現，而是審核政

策、計劃和活動背後的假設，是否真實和可兌現。在現實中，完整地完成一項政

策、計劃或活動以及所有其附帶的政策假定，是十分罕見的。因此，不斷查看政

策、計劃和活動，以及其附帶的政策假定的實際進行情況，是十分重要的。當確

定出現偏差，便應進行適當的政策補救行動，確保可持續發展和長遠環境表現得

以維持。當然，策略性環檢還可確保執行的政策、計劃和活動所引致的環境問題

獲監察  /  處理，有關的建議緩解措施亦按原定時間表執行。如假設的情況出現偏

差，則須展開策略性環評檢討或作進一步評估，以更新有關資料。此外，策略性

環檢亦容許我們因應當時情況提出其他建議措施，為持續進行的相關研究提供最

新資料。  

 

環境監察及審核包括的行動計劃，清楚載列在不同情況下執行緩解措施的人士、

時間、原因及方法，以便日後採取跟進行動。這些行動計劃是要把策略性環評承

諾推行的措施，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執行，一般涵蓋下述專案：  

 在落實建議前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從環境角度探討所需政策、計劃及活動是

否可接受和可行。  

 政策、計劃及活動在時間上的安排和涉及的範圍，對於某些備受爭議的行動  

(例如限制車輛的增長和使用 ) 尤為重要，必須視乎當時的情況和市民接受的

程度而定。  

 在政策、計劃及活動，尤其策略性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發展階段落實設計內

容，以儘量減低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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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必須包括下述工作：  

1. 覆核假設的情況。  

2. 監察策略性環評所建議執行措施的進展，確保有關措施已落實執行。  

3. 根據更新資料，按需要確定需額外執行的措施。  

4. 容許向高層作交代，如策略性道路工程檢討。  

5. 如真實情況與先前假設的情況有顯著分別，確保再作檢討或進一步評估。  

 實例  –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hird_comp.html 

在籌備環境監察及審核工作時，政府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並多次召開

工作會議，務求在展開策略性環檢工作前，就工作的目的及範圍達成協定。  

 

根據研究的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有關當局每年均會就噪音  /  空氣的綜合評分

進行檢討，以提供近年車輛排放及噪音情況的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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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有關當局每年亦會考慮政策的假定，如人口、土地運用、社會、經

濟、各項管制措施所造成影響等的最新預測資料，然後更新噪音  / 空氣綜合評

分的預測。有關結果將與策略性環評的一九九七年原有預測作比較，以確定在

這段時間有否出現任何可能令環境質素下降的趨勢。  

 

根據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所有建議的緩解措施均獲監察，而執行情況則會向

跨部門工作小組彙報。建議的緩解措施包括： i) 政策措施  (即更廣泛的鐵路服

務網路、在地下築建新路 )； ii) 工程技術措施  (即更嚴格的車輛排放標準、無軌

電車 )； iii) 在噪音源或其附近採取的措施  (即更廣泛使用低噪音鋪路物料、為

現有道路加裝隔音屏障 )；以及 iv) 可行的管理方法  (即交通管理或車速調節 )。 

 

策略性環檢的重點  

檢討假定  

 基於現有最佳資料，更新假定  

 與 “策略性道路工程檢討 ”相符  

 

結果   
 主要假定（如本地生產總值、車輛總數、跨境交通）較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內的中度增長情況為低  

 行車里數亦低於中度增長情況   

 得出最新一組的排放量資料  

  
監察建議的援解措施  
 彙報每一項建議措施  

 大部份援解措施進展良好  

  
確定新措施  

 減少商業中心區的巴士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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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second_railway.html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提出了若干主導原則，供日後參考及作出跟進行動。這些

原則包括在鐵路車站提供適當設施，以提高鐵路用量；一般選取對環境較有利

的地下鐵路方案，以及提倡運輸及土地使用規劃的更理想配合，以儘量提高環

境效益及避免不良影響。  

 

在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中，監察範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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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性環評的過程中持續採取的步驟：與相關人士建立聯繫  

 

與相關人士建立聯繫符合香港的基本法中新聞自由及資訊自由流通的精神，漸成

為策略性環評的重要步驟。工程項目倡議人應採取主動，與相關人士保持溝通，

以期締造「雙贏」局面。  

 

工程項目倡議人應與相關環境當局保持良好溝通，以便在策略性環評定案前提升

評估的質素、準確度及足夠程度，而為增加成效及效率，在各階段及早與所有階

層溝通亦至為重要。  

 

為加強與相關人士的聯繫，策略性環評結果的客觀記錄便不可或缺。由於策略性

實例  – 擴大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waste_disposal_sites.h

tml 

 

策略性環檢因應擴大堆填區和物色新堆填區的發展建議了一系列策略性跟進

工作。而這經驗證明，具備策略性環檢，策略性環評能真正作出貢獻而不再單

只是一份文件。在該策略性環檢中，主要的跟進工作包括：  

 

  發掘堆填發展和補充性廢物管理計劃的共同範圍－   

當兩項計劃進行時，建議擬定一個相互協調的方式，增加使用建築及拆卸

物料所帶來的策略性環境利益，從而減少堆填的需要。  

 

  在策略性規劃主要建於海上的堆填區時，增加其堆填後的發展機會－   

由於在研究中，主要建於海上的新堆填區位處偏遠地方，或許在堆填後適

合作其他發展，故此，這方面的機會應加以發展。  

 

 覆核廢物管理計劃、修正都市固態廢物量和建築及拆卸物料量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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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過程同樣重要，除策略性環評的最後建議外，整個評估過程亦需記錄下來。

策略性環評的分析及結果，須在跨界別的層面上展示，並由不同背景的人士討論。 

就環評條例附表 3 所列工程項目的策略性環評，應在法例規定的公眾諮詢期內，

即環評報告供公眾查閱及提供意見期間，與相關人士及公眾保持溝通。為提供充

足資料進行公眾諮詢，並取得成效，應以簡明的方式提供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環

境資料。  

 

至於其他策略性環評專案，應採用行政方式，並遵從有關的技術通告、行政程式

及指引，以部門之間的諮詢形式，與相關人士對話。  

 

環境諮詢委員會（環諮會）的成立亦有助促進溝通，任何經挑選提交環諮會的策

略性環評專案均會經環諮會及其小組委員會成員詳細考慮及討論，然後才向環保

署署長提供意見，以便考慮批准策略性環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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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http://www.info.gov.hk/hk2030/hk2030content/home_ch/2030_c.htm 
 

該研究作了良好示範，策略性環評與主要研究互相緊扣；而兩者皆在不同階段

進行公眾諮詢。  

 

 
 
圖十五  在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中，策略性環評過程主要研究相互緊扣  
 

 

透過不同方法，進行公眾參與，當中包括有專家顧問、主要伙伴及社區團體列

席的意見分享工作坊。此外，在整個策略性環評過程中，中期策略性環評報告

及文件，也會放在互聯網上，讓公眾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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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意見分享工作坊－重點  
  意見分享工作坊，著重把對環境有利的方案融入策略中  

  相關人士作爲環境研究管理小組的專家顧問   
  主要相關人士 ﹕   

−  環諮會成員  

−  專業機構  

−  學者  

−  商界  

−  社區組織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公眾諮詢階段的活動  

  記者會   

  公眾論壇   

  巡迴展覧  

  頒發獎項予設計得獎者    

  法定的／諮詢的／學生的簡報會   

  核心小組會議／工作坊  

 
 

 

  
“對話的妙處﹕化衝突為合作 ”  

 
Daniel Yankelovich  

 
辯論  對話  

假設有正確答案而你擁有這個答案  假設眾人各自有部份答案，加起來

能得出解決方法  

關乎勝負  關乎探求共通點  

透過聆聽，找出瘕疵，作出反駁  透過聆聽，去明白，找出意義及協

定  

維護自己的假設，視作真理  展示假設，作重新評估  

找尋結論來肯定你的定位  發展新方案，而並非尋求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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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用於不同規劃及政策專案的典型  

 策略性環評程式  

 

 

香港進行策略性環評已有逾 15 年的經驗。策略性環評現已廣泛應用於各類政策、

計劃和活動之上。這些政策、計劃和活動一般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全港土地用途規劃  

 運輸策略和政策  

 策略性建議和方案  

 

本部分介紹每個歸類所進行的策略性環評的特點，以說明在不同情況下應用策略

性環評時「須留意的要點」。  

 

10.1 全港土地用途規劃  

 

10.1.1 性質及範圍  

 

這類規劃通常與以下各項有密切關係：  

 

  人口增長  

   運輸  (土地用途模式應配合環保兼具能源效益的鐵路系統 ) 

  基本附屬設施  (包括環境基礎建設如汙水處理廠 )     

  生態上具重要價值的地方  (例如非發展地區 ) 

  策略性增長地區  (例如偏重市區或新界的比較 ) 

  關乎可持續發展的整體香港累積環境影響  

 

至於與新市鎮發展相關的計劃，一般包括更詳盡的資料，以期評估工程項

目環評不能評估的累積環境影響及建議整個新市鎮應包括的正面特徵。  

56 
 



 

 

 

10.1.2 考慮因素  

 

 應在不同層面進行詳細的評審，得出較可取的方案，然後納入發展策略。

整個規劃程式應全面考慮到環境新措施及目標。由於策略性環評力求制訂

在規模和發展類型上與環境界限相稱的計劃，故應訂出嚴格的測試程式，

並在每個制訂程式中剔除不良元素。此外，由於這些在策略層面上的土地

用途圖則，是用作長遠發展的指引，所以應把握機會，改正現有與土地利

用有關的環境問題。  

 

10.1.3 實例  

 

全港土地用途規劃應用策略性環評的實例包括香港 2030 (http://www.info.gov.h

k/hk2030/hk2030content/home_ch/2030_c.htm)及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http://www.epd.

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erritorial_dept.html)，其重點於以

下表二列述，而計劃說明則詳載於附錄一。  

 

表二  全港土地用途規劃應用策略性環評的實例  

研究  
涉及的  

主要範疇  
規模  

環境
範疇  

策略性環評的  
關注事項及重點  

香港 2030:

規劃遠景

與策略  

全港土地
用途、運輸  

直至 2030 年的全港土地
用途、  運輸及港口規劃  

全港  

區域  

潛在環境影響及各個發展方案
的可接受程度。  

主要關注事項包括空氣、水

質、交通噪音及自然保育。  

全港發展
策略檢討  

全港土地
用途、運輸  

全港人口，  由 1999 年
年中的 680 萬人增至

2011 年的 810 萬人  

全港  

區域  

潛在環境影響及各個發展方案
的可接受程度。  

主要關注事項包括空氣、水

質、交通噪音及自然保育。  

 

 

10.1.4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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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全港或區域土地用途計劃一般覆蓋較長時間，涉及的工程項目及發展

計劃需要長時間進行，進行全面的策略性環評，有助於在計劃展開時確定

主要環境問題，以及避免於較後階段發生難於解決且花費鉅大的問題。  

  

 策略性環評一般涉及在最初階段進行全面研究，包括公眾諮詢工作。  

 

 至於新市鎮發展計劃的策略性環評，一般會與環評條例附表 3 所載的工程

技術可行性研究一併進行，而根據環評條例對後述研究規定的程式，必須

進行公眾諮詢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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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30 的策略性環評過程，可視為該類策略性環評的典型例子，現詳列如下： 

 
 

 
 
 
 
 
 
 
 
 
 
 
 
 
 
 
 
 
 
 
 
 
 
 
 
 
 
 
 
 
 
 
圖十七  用於全港土地用途規劃的典型策略性環境評估過程－ “香港 2030：規劃

遠景與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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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運輸策略及政策  

 

10.2.1 性質及範圍  

 

協助擬訂一個最能切合運輸  (社會 )  和環境需要及財政  /  經濟要求的「雙

贏策略  / 政策」。  

 

10.2.2  考慮因素  

 

了長遠的可持續發展，以下是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  

  運輸模式  

  替代方案及需要  

  鐵路或道路  

  路線方案  

  環境與土地利用規劃相融合  

  交通管理及控制  

  使用先進的車輛科技  
 

10.2.3 實例  

 

運輸策略及政策應用策略性環評的實例包括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http://www.

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hird_comp.html)及第二次鐵

路發展研究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seco

nd_railway.html)，其重點於以下表三列述，而計劃說明則詳載於附錄一。  

 

表三  運輸策略及政策應用策略性環評的實例  

研究  
涉及的  
主要範疇  

規模  
環境  
範疇  

策略性環評的  
關注事項及重點  

第三次整體
運輸研究  

運輸  全港跨境人
口，由 1999 年

年中的 680 萬人

全港  

區域  

找出不同運輸模式、政策及大型發
展專案所造成的環境影響。研究再

進 一 步 的 策 略 性 運 輸 發 展 的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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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2016 年的

890 萬人  

地區  限制，當中主要關注事項包括空氣

污染及交通噪音。找出生態資料，

避 免 策 略 性 的 交 通 設 施 發 展 在 環
境的敏感區內。  

第二次鐵路
發展研究  

運輸、燃料消
耗和土地用

途  

全港跨境人
口，由 1999 年

年中的 680 萬人

增至 2016 年的
890 萬人  

全港  

區域  

地區  

制定一個較可取的鐵路網路，能儘
量 增 加 環 境 利 益 及 避 免 負 面 的 環

境影響。找出及比較各項鐵路發展

方案所造成的潛在環境影響，包括
相 對 於 使 用 路 面 交 通 工 具 所 能 減

少的空氣污染的間接影響和好處。 

10.2.4 程式  

 

很多時，定質分析和定量評估會同步進行，以比較不同的方案。由於不同

方案背後會有許多不明朗因素和假設，因此，在工作過程中，我們在一定

程度上會需要依靠「專業判斷」。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的策略性環評過程，可視為該類策略性環評典型例

子，現詳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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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用於運輸策略及政策的典型策略性環境評估過程－第二次鐵路發
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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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專題策略及政策  
 

10.3.1 性質及範圍  

 

 通常用於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設施的初期階段  

 通常在策略性環評階段時會高調處理及只予有限度公開  

 適時提供環境資料非常重要，尤其是有關不同選址的資料  

 

10.3.2 考慮因素  

 

政策行動和環境課題之間的連系，是策略性環評的關鍵。以貿易和環境為

例，在初期階段想出貿易協定所帶來的環境影響，對正確地完成策略性環

評十分重要。  

 

除其他事宜，包括生態易受破壞地區、空氣域、人口中心等主要環境限制

外，一般還需要考慮在本港不同地點的選址。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的策略性環評重點   
 

附錄 A −  新鐵路所帶來的環境成本和效益的經濟評估  

 香港的傳統工程評估  

 環境估值工具  

 環境經濟及鐵路發展  

  把利益納入社區的機制   
 

附錄 B −  比較性地評估道路及鐵路   
 

 公路及鐵路工程的工程評估  

 空氣質素影響  

 噪音表現  

 土地利用的影響  

  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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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選址外，也需要考慮其他替代方案，例如在策略性能源供應建議中考慮

使用天然氣及其它燃料的方案。  

10.3.3 實例  

 

策略性建議及方案應用策略性環評的實例之一是擴大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

色堆填區新選址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

a/waste_disposal_sites.html)，其重點於以下表四列述，而計劃說明則詳載於附

錄一。  

 

表四  策略性建議及方案應用策略性環評的實例  

涉及的主要範疇  規模  環境範疇  策略性環評的關注事項及重點  

土地用途的協調、堆填
技術、廢物規劃、處置

設施的設計  

整個香港  全港  

區域  

地區  

潛在環境影響及各個選址及堆填技術
方案的可接受程度。主要關注事項包括

廢物、水質、空氣質素及對生態造成的

影響。  

 
 

10.3.4 程式  

 

對於與土地有關的政策、計劃和活動草案，程式開始時一般是要確定「不

能發展地區」，即不得進行工程項目的地區，然後根據一份可供進行工程項

目的用地清單，進行環境篩選。選址的篩選過程可分階段進行，初步選出

的地點可根據相對較重要的準則作概括篩選，而在較深入的篩選時才作進

一步的環境評審，以確定工程項目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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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現存堆填區選址的策略性環評過程，可視為該類策略性環評的典型例

子，詳列如下：  

 

 

 

 

 

 

 

 

 

 

 

 

 

 

 

 

 

 

 

 

 

 

 

圖十九  用於專題策略及政策的典型策略性環境評估過程－ “擴
大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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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策略性環評的方法  
 

11.1 方法及在港的應用  

 

由於政策制定程式因個案而異，各界普遍同意策略性環評採用的方法及技術必須

非常靈活，以配合各項政策、計劃及活動。  

  

本港策略性環評採用的方法，以及應用於各種政策、計劃及活動的情況，撮述於

下表。  

 

表五   策略性環評的方法及在香港的應用情況  

方法  備註  在香港的應用情況  

(I) 情況分析   

a.  預測  •  根 據 過 去 數 年 可 見 的 趨 勢
及機制。  

•  對 短 期 及 有 清 晰 範 圍 的 專

案較為可靠。  

•  在 作 比 較 用 途 及 將 來 存 有

重大不穩定因素時，便宜於

使用情況分析。  

•  外 在 情 況  –  依 靠 不 能 控
制的因素。  

• 政 策 情 況  –  採 用 環 評 者

可作出重大影響。  

•  外 在 情 況 用 於 預 測 未 來 人 口 、 本 地 生 產 總
值、交通等，作土地用途及運輸規劃。  

• 電腦仿真是預測環境影響的常用方法，但在

決 定 是 否 採 用 這 個 方 法 或 厘 定 仿 真 類 別
前，應注意下列各點：  

−  鑒 於 精 密 的 模 型 往 往 完 成 需 時 兼 開 支 龐

大，但並非所有個案在策略性環評方面均

有實效，故應及早審慎考慮策略性環評所
需細節。  

−  雖然有精密的模型可供使用，尤應確保假

設情況內的資料屬實。  

−  應 把 模 型 的 誤 差 域 與 採 用 的 假 設 情 況 作

出比較。  

− 應評估可供進行電腦仿真工作的時間，如

決策已定，即使所得結果非常準確亦屬徒
然。  

•  為 處 理 不 穩 定 情 況 及 避 免 不 可 預 測 的 環 境

影響，應在策略性環評中附加策略性環境監
察及審核的工作，查核假設情況的轉變並跟

進環境緩解措施的執行情況，避免重大問題

出現。  

• 例子有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第三次整體運輸
研究、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香港 2030 等

的策略性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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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備註  在香港的應用情況  

 

b.  回 顧  •  制訂未來目標。  

• 須 設定步 驟以達 致未來 目
標。  

•  與預測方法一併在香港 2030 專案使用。  

•  除發展壓力  (如人口增長 ) 外，策略性環評
亦研究 30 年內可能出現的環境目標、趨勢

或方向。  

• 探討能達致這些未來「目標」的措施，並建

議 把 與 土地 用 途規 劃 相關 的 措施 納 入規 劃
架構內。  

(II) 生命周期評估  •  從取用原料、生產直至棄置

產品的整段過程，評估對環
境及資源的影響。  

•  計算的基礎，是所有與投入

及 產 出 相 關 的 操 作 單 位  

(如 1 兆焦耳的熱能 )。  

•  可 與 不 同 替 代 方 案 的 操 作

單位作一比較。  

•  分 析 範 圍 一 般 不 涉 及 地 點
及時間。  

•  並 非 每 類 環 境 影 響 均 包 括

在內。  

• 與 土地用 途相關 的影響 向

來都較難評估。  

 

•  相對地較少用於香港。  

• 香 港 應用 再生 能源 的可 行性 研究  (尚 待 確
定 )。  

(III) 擴展至用於環境

的投入產出分析  

•  投 入 產 出 分 析 一 直 是 經 濟

及 國 民 帳 戶 體 系 的 分 析 工

具。  

• 在 金融投 入產出 分析中 加

入 排放係 數，便 可分析 到

環境影響。  

 

•  一般而言，投入產出分析從未在本港的策略

性環評中採用。  

• 但 是 ，第 二次 鐵路 發展 研究 的策 略性 環 評
曾 運 作相 關方 法， 就道 路與 鐵路 的環 境 效

益 及 影響 作出 經濟 上的 比較 ，展 示為 市 民

帶來效益及影響的全貌。  

 

(IV) 風險評估   

a.  化學品  • 有毒化學品的風險承擔。  

 

•  只 在 建 議 可 能 帶 來 與 有 毒 化 學 品 相 關 的 影

響時才需進行。  

•  例 如 為 能 源 回 收 焚 化 爐 選 址 時 評 估 有 毒 化
學品的影響。  

•  毒 性 空 氣 污 染 物 亦 是 二 十 一 世 紀 可 持 續 發

展 研 究 提 出 作 為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的 其 中 一
個指標。  

• 進 行 環境 基線 調查  (屬 二十 一世 紀可 持 續

發展研究內環境基線研究的一部分 )，就毒

性 空 氣污 染物 及海 泥與 海洋 生物 的毒 性 提
供 全 面的 基線 資料 ，以 便日 後有 需要 時 協

助進行策略性環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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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備註  在香港的應用情況  

 

 b.  意 外  • 意外後果及次數分析。  • 如 建 議專 案可 能帶 來危 險， 本港 的策 略 性

環 評 便會 採用 危險 評估 方法 ，例 如全 港 發

展 策 略 檢 討 及 香 港 203 0： 規 劃 遠 景 與 策
略 ， 考慮 在具 有潛 在危 險裝 置的 諮詢 區 附

近進行發展專案。  

 

(V) 影響途徑模式  •  有 系 統 地 處 理 分 析 的 次 序

「 活 動 – 排 放 – 散 逸 –  濃

度 –影響」。  

•  估 計 受 各 種 濃 度 污 染 物 影

響的人數。  

•  傳 統 上 會 指 定 場 地 及 時 間
進行，需要大量資料。  

• 最適用於一般污染物。  

 

•  這模式常用於本港的環評，不少策略性環評

亦已採用，尤其用於一些綜合研究，例如第

三 次 整 體 運 輸 研 究 及 港 燈 新 發 電 廠 的 選 址
研究。  

•  須 設 立 電 腦 仿 真 系 統  (空 氣 質 素 與 水 質 )  

及風洞，以預測污染物的濃度。欲知採用電
腦仿真系統的「注意事項」，請 參閱本表方

法 ( I )項下的「在香港的應用情況」一欄。  

• 通 常 把預 測濃 度與 空氣 質素 指標 及水 質 指

標比較，以決定影響能否接受。  

(VI) 生態影響評估  

 

•  通常在特定場地進行。  

• 在 策略性 環評， 受影響 範

圍 通常較 大，或 需修訂 詳
盡 的評估 方法， 以得出 較

粗略的結論。  

 

•  如建議可能對生態造成影響，本港的策略性

環評已普遍採用生態影響評估，例如全港發

展策略檢討、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第二次
鐵路發展研究及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

略。  

• 第 二 次鐵 路發 展研 究的 策略 性環 評已 按 照
指 示 路線 ，評 估鐵 路網 路建 議可 能對 生 態

造 成 的累 積影 響， 從而 避免 進入 生態 易 受

破壞地區。 .  

 

(VII) 多屬性決策分析  •  旨 在 改 善 決 策 的 制 訂 ， 使

有 關 矛 盾 或 多 元 指 標 的 選
擇更加明確及合理。  

•  須 在 各 準 則 之 間 作 出 取

捨。  

•  採用加權及評分制度。  

•  採 用 矩 陣 顯 示 系 統 、 鑽 石

模型或數值路徑。  

•  避 免 需 要 製 作 涉 及 不 同 環
境 範 疇 的 個 別 概 括 數 值 或

指數。  

•  採 用 不 同 方 法 易 於 出 現 重
大 分 野 ， 個 別 人 士 的 意 見

亦有分歧。  

• 目 的非為 尋求一 個答案 ，

而是促使人們思考面對的

• 多 屬 性決 策分 析是 本港 工程 項目 倡議 人 及

顧 問 常用 的方 法。 這方 法的 原意 是使 決 策
過 程 更具 透明 度及 促使 使用 者思 考， 但 結

果 往 往相 反， 變成 隱藏 決策 的理 據， 基 於

最終得分作出決定。  

• 最 終 得分 是按 照各 種環 境範 疇  (即噪 音 、

生態及水等 )，利用加權或不加權方法給予

或 遞 加分 數， 把建 議的 整體 表現 以定 量 形

式 展 示出 來。 這種 方法 較為 主觀 ，而 且 或
欠 完 善， 故必 須審 慎使 用。 此外 ，最 終 得

分 亦 未 必 能 有 效 反 映 主 要 問 題 所 在 。 不

過 ， 如把 這分 析技 巧運 用得 宜， 便可 提 供
實 用 、定 量、 具透 明度 及可 重複 使用 的 方

法 ， 來平 衡互 相抵 觸及 毫不 相干 的問 題 。

只 要 知 道 缺 點 所 在 ， 這 些 方 法 仍 相 當 實

用，尤以敏感度分析為然。  

• 此 外 ， 定 質 資 料 如 評 級 亦 跟 定 量 資 料 一

般 ， 受不 同的 資料 操作 所影 響， 故屬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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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備註  在香港的應用情況  

問題。  出錯。  

• 本 港 的策 略性 環評 嘗試 使建 議及 替代 方 案

的環境影響更加明確。  

• 多 屬 性決 策分 析趨 向儘 量採 用矩 陣顯 示 系

統  (如 為擴 展 堆填 區的 研究 進行 策略 性 環
評 )，並避免把環境指標的分數與其他指標

的 分 數 相 加 。 這 方 法 會 過 分 依 賴 最 終 得

分，使決策過程欠缺透明度。  

 

(VIII) 環境指標  •  可 逐 項 目 標 或 指 標 彙 報 評
價結果。  

•  在製作潛在影響清單時，可

用指標作為核對表。  

•  可 依 據 原 訂 目 的 制 訂 一 些
指標，以助比較。  

•  亦 可 按 需 要 為 主 要 指 標 作

概括評估。  

• 如 需計算 總和， 須進行 上
述多屬性決策分析。  

 

•  制訂核對表，當中包含環境指標，以助審閱
政策，查核考慮中的新政策是否有潛在的環

境 影 響  ( 見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技 術 通 告 第

10 /98 號及工務局技術通告第 18 /98 號附錄

I 圖 5)。  

•  根 據 一 套 包 含 環 境 質 素 及 天 然 資 源 的 指 導

原則，制訂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建

議的可持續發展評估指標。  

• 見上文多屬性決策分析的計算總和部分。  

• 實例：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 

已 制 訂 兩 套 指 標  –  一 套 用 作 定 出 鐵 路 網

路擴展方案，  而另一套則用作比較各方案
(這些指標載於附錄二 )。  

 

(IX) 經濟評價法  •  處 理 因 某 些 活 動  (即 不 雅

的 環 境 外 觀 )  對 市 場 內 的

社 會 及 私 營 成 本 造 成 的 影

響。  

•  可 採 用 不 同 的 評 價 模 式 如

特 徵 價 格 法 及 願 付 價 值 法

等。  

•  策 略 性 環 評 未 必 有 足 夠 資

源進行評價研究。  

• 因 此，可 能需要 採用成 果

借 鑒法， 即利用 現有研 究
的 結果及 資料加 以調校 ，

用於不同的情況。  

 

• 本港沒有詳細評價研究的資料。  

• 把 外 地 的 相 關 研 究 套 用 於 本 港 的 排 放 情

況，以說明可能產生的後果。  

• 指 出 現時 經濟 金融 評估 的局 限， 未能 考 慮

對 社 會造 成的 環境 影響  (包 括效 益及 負 面

影響 )。   

• 有 助 為財 政上 不太 可行 的鐵 路建 議提 供 支

援的理據  

• 實例：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 

從 金 融角 度衡 量環 境成 本與 效益 ，資 料 及

經 驗 既不 足， 又難 免牽 涉其 他經 濟因 素 ，
故 環 境 成 本 與 效 益 是 以 定 量 環 境 資 料 展

示 ， 而沒 有採 用金 融術 語。 透過 撰寫 有 關

兩 個 重 要 課 題 的 文 章 –一 篇 是 從 經 濟 角 度
評 估 鐵路 的環 境成 本與 效益 ，另 一篇 則 就

道 路 與鐵 路作 出比 較， 充分 展示 為市 民 帶

來效益及影響的全貌。  

 

(X)  調查  • 這 類別指 民意調 查，而 非

傳 統的環 境調 查  (如實 地

• 本 港 的策 略性 環評 普遍 進行 公眾 諮詢 ， 但

民意調查則並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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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備註  在香港的應用情況  

考 察等， 以量度 生態基 線
情況 )。  

• 除 民意調 查外， 採用另 一

些 方法， 重小組 啟發及 深

入訪問。  

 

•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的策略性環評

曾 舉 辦意 見交 流會 ，聽 取主 要相 關人 士 及
專 家 的意 見， 以期 把他 們提 出的 可行 措 施

加 入 策略 規劃 程式 ，從 而改 善全 港土 地 用

途規劃的環境表現。  

 

(XI) 依據質量、能源
及範圍採取的評

價方法  

• 除 經 濟 評 價 法 的 另 一 選
擇。  

• 例 如物質 流動分 析、單 位

服 務的物 質強度 及生態 足
印等。  

• 某 程度上 與發展 周期評 估

相若。  

 

• 未曾為策略性環評所普遍採用。  

• 不過，生態足印曾在香港 2030：規劃遠景

與 策 略作 為評 價工 具， 亦是 二十 一世 紀 可

持 續 發展 研究 用以 評估 新建 議的 其中 一 個
可持續發展指標。  

• 這 工 具最 後不 獲採 用， 原因 是需 要大 量 假

設把受影響的活動轉為「受影響的範圍」，

而 且 更適 用於 作為 追蹤 指標 ，在 一段 時 間
內  (用相同的假設 )  監察有關表現，而非用

作評估不同建議及方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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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核對優質策略性環評的清單  

 

儘管所採用環評策略程式及方法是如何，一個良好的環評策略須具備以下的特色： 

 

表六  核對優質策略性環評的清單  

特色  問題所在  

考慮替代方案  它是否認出環境有利的替代方案？  

找出資訊  它能不找出主要的環境危機及機會？  

評估重點  它是否評估主要課題？  

參與  它可否給人們參與？  

科學  – 規管  專家及決策者的角色是否清楚明白？  

各方利益的平衡及透明度  決策過程是否透明及平衡？  

執行認可之行勳  有否決心和機制以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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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各地經驗及全球趨勢 

 

本部分概述香港以外若干管轄區域在策略性環評方面的發展 /

做法。目前，進行策略性環評的正式規定，正在世界各地出現。 

 

我們必須注意，自二零零三年九月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

影響評價法，亦訂明用於圖則和計劃的環境評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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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採用策略性環評的其他地方  

 

12.1 歐洲聯盟發出有關策略性環評的指引及其影響  

 

歐洲聯盟 (「歐盟」 )發出的策略性環評指引 (編號 2001/42/EC)  (http://www.europa.eu.i

nt/comm/environment/eia/full-legal-text/0142_en.pdf) 於二零零一年起生效。這套指引適

用於歐盟成員國如英國、德國、芬蘭及奧地利等，用以全面評核發展計劃及活動。

各成員國須按照國內程式進行策略性環評，並把歐盟指引訂定的基本原則及一般

程式規定包括在內。這些規定包括：  

 

 擬備環境報告，內容須就環境影響及替代方案作出說明及評估  

 諮詢及公眾參與  

 根據環境報告作出決定  

 就有關決定提供資料，包括建議採取的行動  

 制訂監察及檢討機制  

 

上述指引要求各成員國以有系統的方式，考慮其擬訂的計劃及活動是否屬於指引

所適用的範圍，以及是否須就有關建議進行環境評估。若是，則所進行的策略性

環評，必須在多方面符合指引的規定，包括環境報告的內容、報告在質素保證方

面的要求、諮詢工作、監察要求的性質，以至指引與其他歐盟法例的關係。  

 

指引確保成員國必須對眾多類別的計劃及活動進行環評，而所得結果，須在實際

擬訂和採用計劃的過程中加以考慮。同時，由於指引規定成員國必須徵詢公眾對

草擬計劃和環評的意見並加以考慮，因此，亦有助推動公眾參與。  

 

12.2 內地近年制定的環評法例  – 計劃評估  

http://www.people.com.cn/BIG5/huanbao/55/20021029/853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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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環境影響評價法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起實施，訂明須對規

劃和建設專案進行環評的法定要求，以及環境程式所涉及的法律責任。  

 

該法例規定須在規劃階段，為土地用途規劃、區域規劃及某些界別如工業、農業、

能源及運輸的計劃進行環境評估，而沒有進行評估的工程項目，將不會獲當局批

准。如工程項目可能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則須在把環評報告提交當局批准前，

進行聽證會以搜集公眾意見。    

12.3 其他國家進行策略性環評的方法  

 

 英國  

 

根據歐盟的策略性環評指引，英國作為歐盟的成員國，必須對某幾類很可能對環

境有重大影響的計劃及活動進行環評。由於亦有必要就可持續發展進行評核，因

此，策略性環評及可持續發展的評核會一併進行。評核人員會透過測試計劃是否

「妥善」來監察上述評估 /評核工作。如評估 /評核的結果認爲有不善之處，整個計

劃會因此而大打折扣，甚或導致計劃流產。  

 

英國副首相辦公室已制訂指南  (http://www.odpm.gov.uk/stellent/groups/odpm_planning/d

ocuments/page/odpm_plan_026670.pdf)，說明如何按照歐盟的指引進行策略性評估。  

 

 加拿大  

 

為配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加拿大政府已在制訂政策、計劃及活動的過程中採用

策略性 環評，並發出就政 策、計劃及活動建 議進行環評的內閣 指令  (Cabinet 

Directive)，規定如果 (i)有關建議須提交個別閣員或內閣批准，以及 (ii)執行建議可帶

來正面或負面的重大環境影響，則有關閣員須要求部門就有關政策、計劃及活動

進行策略性環評。  

 

上述指令，除了為有關聯邦部門及機關決定應否進行策略性環評訂立準則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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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需的籌備工作提供指引。加拿大政府最近修訂指令的條文，以加強透明度。

根據修訂指令，由二零零四年一月起，如果以策略性環評方式進行詳細評估，必

須作出聲明，向公眾交代環境影響。  

 

有關實施上述內閣指令的指南，已上載加拿大環境評估機構的網頁，網址：  

http://www.ceaa.gc.ca/016/directive_e.htm。 

 

 世界銀行  

 

一 九 八九 年， 世界 銀行 就環 境評 估出 版《 專案 執行 計劃 書指 南》 (Operational 

Directive)，當中包括界別環評及區域環評的指引，一直沿用至今。一九九九年，原

來的《專案執行計劃書指南》改為《業務指南》 (4.01 版 )，確定了策略性環評及

區域環評的功能。  

 

世界銀行於二零零一年七月通過的首份環保策略，強調策略性環評的下述潛在功

能：為政策、計劃及活動解決主要及其它環境問題、發展國家環境分析，以及加

強保障環保政策的制度及施行範圍。界別環評是用作探討特定界別的某一政策、

計劃、活動或連串專案所造成的問題  /  影響。此外，亦用以評估並比較對替代方

案造成的影響、評估法律及架構事宜，以及為改善區域內的環境管理工作提供建

議。區域環評則用作探討特定區域的某一政策、計劃或活動所造成的問題  /  影響。

策略性環評及區域環評需由多方積極參與，而按照《業務指南》(4 .01 版 )  進行時，

需在國內及世界銀行的網頁上發表。    

 

自二零零一年起，無論在世界銀行以內或其他團體，尤其聯合國轄下機構及雙邊

合作組織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轄下發展援助委員會 )，推展策略性環評良好作業

及指引的工作均日益增加及強化。    

 

策略性環評在國家制度內，包括世界銀行的貸款國家、最先進的國家  (歐洲鄰

國 )、發展迅速的國家，甚或不太先進國家的制度內，均逐漸成為強制進行或按指

75 
 

http://www.ceaa.gc.ca/016/directive_e.htm


 

 

導原則進行的工作。    

 

世界銀行現正協助及致力繼續協助各國建立能力，以供有效籌備進行及發展策略

性 環 評 。 欲 知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 可 瀏 覽 世 界 銀 行 網 頁 ， 網 址 ：

http://www.worldbank.org/sea。如欲查詢世界銀行推行策略性環評的進展，可電郵  

sea@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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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球趨勢 

 

13.1 可持續發展  

 

全球各地採用的策略性環評模式各有不同，以配合其個別情況、制度架構及政治

環境。儘管如此，所有策略性環評都趨向於使政策、計劃及活動達致可持續發展

主導的目標。  

 

 可持續發展主導的政策、計劃及活動的特色：  

 

1. 針對長遠的影響例如環境容量，避免對後代造成影響  (例如全港發展策略

檢討 )；  

2. 處理重要的環境資源  (例如香港二十一世紀持續發展顧問研究的環境基線

報告 )；  

3. 奉行各項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包括採用 21 世紀議程的原則 (例如全港發展

策略檢討 )，同時考慮環境影響及經濟因素 (例如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以

及  

4. 提供充足的環境資料，以進行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  (例如香港 2030：規劃

遠景與策略 )。  

 

13.2 國際評估學會的表現準則  

 

國際評估學會於二零零二年一月發表了一頁的策略性環評表現準則摘要。該文提

供一般指引，說明如何建立有效的策略性環評程式，並評估現行程式的成效。根

據該文，良好的策略性環評程式應包括下列特點：  

 

 

 

 

 作整體考慮  

 可持續發展主導  

 集中焦點  

 具問責性  

 促進多方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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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的詳情，可瀏覽 http://www.iaia.org/Public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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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區域卓越中心  

 

為免重現其他國家或城市曾遇到的策略性環評問題，並交流環評技巧，以處理環

評過程中涉及的重大問題，我們實有需要劃定一個地方，以供全球各地互換策略

性環評資料。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使用，互換資料現已較前容易得多。儘管如此，

我們仍需除去一些障礙，使能更有效地交換資料。例如，各國需促進瞭解不同的

文化及實施架構，以助從業人士及決策者充分理解有關問題，並汲取其他地方的

寶貴經驗。否則，這些經驗都未能為人借鑒，無法避免問題在另一時區內再次發

生。  

 

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是設立區域卓越中心，由策略性環評經驗較豐富的地方向其

他區域發放資訊。為提高互換資料的成效，有需要以實例說明策略性環評的原則

及推行情況，證明這些原則切實可行，並行之有效。因此，區域中心，尤其運用

共通語言及  / 或具有相若文化背景的地方，可加倍勝任這項工作。  

 

 

 

 

 

 

 

 

 

 

 

 

 

 

 

 

 
圖二十  未來的理念：策略性環評世界性多種語言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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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要挑戰及問題 

 

 

 

 

 

 

 

影響策略性環評的大趨勢及問題  
 

  多要求有效率、快捷的決策；以及簡易  

  草案或替代方案的環境資料，需具綜合性、可靠，而時間或金錢上容許的  

  生態標準 能源 保育政策需清晰   

 

 

策略性環評要獲得更快／更暢順的發展，要面對的障礙  

  
  倡議人對策略性環評欠缺擁有感  

  欠缺相嬴發展替代方案  

  慣常的評估技巧不適用  

  顧問欠缺知識及經驗  

  

 
改善質素  

  
  資料性地討論環境評估範圍的劃定和過程  

  增加倡議人對策略性環評的擁有感和問責性  

  就關鍵問題及標準，早作公眾諮詢  

 當其他人制訂方案時 融入環境因素的考慮  

  

 

 

改善策略性環評的建議方式及方法  

  
  在港正擬備策略性環評指引，為倡議人／顧問提供具體架構，講他們跟從  

  讓公眾、倡議人及顧問容易取得策略性環評例子及過往的策略環評報告  

  以策略性跟進及監察架構為策略性環評的重要特點  

  世界性地分享知識及經驗  

 更多實際的研究朝向高效率及效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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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進行策略性環評的主要工程項目說明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  (於一九九六年完成 )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erritorial_dept.html 

 

有見及香港的人口不斷上升，可能由一九九六年的 640 萬人增加至二零一一年約

810 萬人，政府進行了一項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全面檢討本港的土地用途發展策

略。由於土地用途規劃會對市民的生活、環境狀況和持續發展有重大影響，政府

進行是項檢討時一併進行策略性環評。  

 

為儘量增加環境效益，當局在策略性環評初期曾考慮超過 20 個方案及進行概括評

估，並於隨後對初步篩選的方案進行更詳細的評估。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的策略性環評─重點  

 
−  人口由 640 萬增至 2011 年或以前的 810

萬  

−  策略性環評評估超過 20 個發展方案  

−  數個發展方案被刪去或修改  

−  在早期的規劃融入環境方面的考慮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的策略性環評─主要結果  

 
−  在最高層面提出政策問題  

−  除去環境上不理想的方案  

 認出及保護環境敏感地帶  

85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erritorial_dept.html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於一九九九年完成 )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third_comp.html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制訂完善的全港運輸策略，以配合本港短期及長期的運輸需

求。這研究項下亦曾進行策略性環評，評估研究期間建議的運輸策略所造成的策

略性環境影響。  

 

策略性環評分別評估空氣、噪音及生態的影響，並建議採取多項行動，包括一併

進行土地用途及運輸規劃以減少運輸需求、擴大鐵路網路、更有效協調各種運輸

模式、辟設行人專用區、設置單車徑等。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重點  

 

−  4  個人口及交通增長情況，以及一系列鐵
路、道路及交通管理的策略性方案  

−  就替代方案進行策略性環評  

−  嘗試分析道路比對鐵路的所有成本和效益  

−  考慮替代的集資及機構的安排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的策略性環評─主要結果  
 

−  評估空氣、噪音及生態的影響 ﹔建議可考慮的行動  

−  定出策略性環檢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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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  (於二零零零年完成 )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second_railway.html 

 

第一次鐵路發展研究於一九九三年完成，奠定本港現階段的鐵路發展方向。第二

次鐵路發展研究則旨在確定鐵路發展方案及改善方法，以切合直至二零一六年為

止的運輸需求，同時提高鐵路網路的效率。  

 

策略性環評有助制訂符合環保的策略，確保能在整體研究中充分考慮環境因素，

儘量增加環境效益，避免各個經甄選的方案造成不良的環境影響。策略性環評比

較道路與鐵路發展，並全面考慮整體運輸網路，以及避免路線貫穿環境易受影響

地區。此外，策略性環評亦量化鐵路發展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未有計及的環境效益，

以便作出明智的決策。策略性環評證明，發展鐵路較發展道路帶來更大的環境效

益，並指出這兩種運輸模式的評估程式如有差異，會令鐵路工程項目的實施更形

困難，故強調應考慮鐵路發展的種種環境效益，以及建議在評價工程項目時多加

關注環境問題。  

 

政府根據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完成後於一九九九年年底宣佈的整體運輸計劃及政

策，並以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的結果爲基礎，擬訂鐵路發展策略。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的策略性環評─重點  

 

−  集中環境利益及影響－需要平衡的方法  

−  考慮隱藏的環境影響  

−  著重未能在財政分析內反映的主要影響  

 

 

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的策略性環評─主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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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展現存堆填區範圍和物色堆填區新選址  (於二零零三年完成 )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waste_disposal_sites.html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確定擴展現有堆填區是否可行，以及物色新廢物棄置地點，

以便規劃並發展新的堆填區，供接收廢物之用。  

 

策略性環評程式使工程項目避免涉及環境易受影響地區，並在選址的過程中剔除

難以處理的生態問題。此外，策略性環評亦是本港逐步發展的廢物處理策略其中

一個要素。透過研究程式，可於初期探討許多重要課題或考慮因素，讓決策者及

相關人士更能掌握全貌。    

 

 

 

 

 

 

 

 

 

 

 

 

“擴大堆填區 ”研究的策略性環評─重點  

 

−  研究確定新堆填區及擴大堆填區  

−  確定 “不能發展地區 ” 

−  以地圖方式展示環境、生態、保育等限制  

−  確定 15 處地方，進行評估  

−  確定不能挽救的環境問題  

−  討論己選地點的環境影響  

 建議可取地點及適合地點作進 步研究  

  

 

“擴大堆填區 ”研究的策略性環評─主要結果  

 

 長洲南部確定為環境上可取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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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持續進行的專案 ) 

 

http://www.info.gov.hk/hk2030/hk2030content/news/cover.htm 

 

隨著先前就規劃全港土地發展制定全港發展策略的工作結束後，全港發展策略的

最近一次檢討亦已在一九九六年年底完成。香港特區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展

開一項名為「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的研究  (「香港 2030研究」 )，以檢討

及修訂全港發展策略。香港 2030研究的其中一項規劃目標是提供優質生活環境，

正好符合必須以實踐可持續發展概念為大前提的主導原則。  

 

為達到以上目標，在香港 2030研究的最初階段擬訂應有的環境目標是必須的。鑒

於全港發展策略最近一次檢討中找出種種環境問題，我們在進行香港 2030研究時

亦有必要進一步評估一些重要的環境資源或定出運用資源的預算，以便可在擬訂

各個發展方案時作為考慮的其中一項依據。由於環境資源供應有限但需求卻與日

俱增，因此，除了訂立目標外，還須計算環境容量和未來發展對環境資源的需求。

此外，香港的環境狀況不單受本身的發展所影響，也可能系於珠江三角洲的區域

發展。為處理上述問題，香港 2030研究亦已  / 將會持續進行策略性環評，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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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重點工作。   

 

一改固有的做法，我們從外界吸納社會一些知名人士  (包括環保團體、學者和專

業人士 )  加入環境研究管理小組，以便組成一個外界專家顧問團，為策略性環評

研究提供意見。此外，香港 2030研究亦採取積極的態度，廣泛收納公眾的意見及

看法，並於整個研究過程中融會公眾人士及關注團體的建議，務求集思廣益，就

各主要課題取得社會共識，好讓日後的研究結果能獲各界普遍認同。因此，我們

已經  / 將會在研究的四個主要階段廣泛諮詢公眾意見：  

 

 第一階段：擬訂研究範圍、進行基線檢討和確定研究的主要課題；  

 第二階段：研究各項主要課題；  

 第三階段：擬訂及評估不同情況和方案；以及  

 第四階段：擬訂發展策略和應變計劃。  

 

除了上述主動諮詢公眾意見之外，我們還已  /  會舉辦一些集思會、交流意見工作

坊和其他討論會，從而收集外界專家顧問和巿民對環保構思、方案和新舊措施的

意見和建議，以納入策略性環評研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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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的策略性環評─重點  

 

著重及推動策略  

−  針對環境目標的國際性基準評估，時限長，直至 2030 年 ﹔以遠見為基礎  

−  環境可載容量  

−  整個研究過程中融入環境因素的考慮  

−  加強環境可持續發展及避免主要環境問題  

−−  策略性環境監察、審核及檢討   

 

香港 2030 的策略性環評怎樣與別不同  

−  由可持續發展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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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在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中制訂及比較鐵路發展方
案時採用指標一覽表  
 

制訂鐵路網路擴展方案時採用的指標：  

 

可持續發展  • 儘量提高鐵路在香港特區內部及跨境交通的佔有率  

• 儘量減少運輸對實際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 儘量減少耗用珍貴的資源  –  燃料、土地  

發展規劃  • 結合運輸及土地用途的規劃  

• 促進市區重建，尤其在  

− 九龍中  

− 西區  

− 灣仔  

• 促進新區發展，尤其在  

− 東南九龍  

− 新界東北  

− 新界西北  

− 大嶼山  

− 港島南區  

− 將軍澳增加發展密度  

• 擴大高密度發展及重建範圍，以助推展房屋計劃  

跨境交通  • 促進與鄰近的深圳、珠江三角洲及內地在下述方面的跨境交通  

− 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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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閒  

− 商貿  

− 貨運  

整體考慮  • 使成為香港及跨境整體運輸系統的一部分，以提供：  

− 交通接駁設施及服務的系統  

− 方便及連成一體的接駁  

− 易於使用的系統  

服務水平  • 提供合宜兼優質的本地及市際客運服務  

• 提供足夠載運量，以應付高峰需求  

• 收取一般市民可負擔的車費，以提供較路面交通更吸引的選擇  

經濟因素  • 提供具成本效益的鐵路系統  

• 為市民帶來最大效益  

• 收取一般市民可負擔的車費，讓社會各階層人士均可使用  

• 透過政府或私人機構，為社會作出可負擔的投資  

財政  • 能自負盈虧  

• 給予股東合適的回報  

• 賺取足夠回報，以支付重置成本及經常費用  

 

 

比較鐵路網路擴展方案時採用的指標：  

 

方便程度  • 使用鐵路前往工作及參與其他活動的方便程度  

發展潛力  • 使用鐵路前往現有及已計劃發展區是否更方便；可供未來增

長的空間  

服務水平  • 鐵路總乘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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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的市場佔有率  

• 鐵路系統不勝負荷的情況  

• 交匯設施  

• 行程時間  

工程技術  • 對現有基建及服務造成的影響  /  干擾；工程的困難  /  危險  

規劃  • 規劃及物業影響  

環境  • 環境影響  

• 鐵路的市場佔有率  

• 減少使用路面交通的情況  

物有所值  • 經濟及財政利益  

分階段實施安排  • 取決於其他路線及基建的實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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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其他指引資料  

 

  策略性環評報告  

在本港，環評條例雖無訂明，但工程項目倡議人須把策略性環評資料上載互

聯網，以便進行公衆諮詢。先前完成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第三次整體運輸

研究及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等策略性環評報告，以及最近完成的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香港二十一世紀持續發展顧問研究等策略性環評報告，已

上載環保署網頁（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

sea.html），供工程項目倡議人及公眾人士參考。  

 

  策略性環評小冊子  

一份題為《香港策略性環境評估例子》的小冊子，內載本港十個主要的策略

性環評例子，亦登載於環保署網頁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

k/eia_planning/sea/ebook1.html)。這些例子展示如何把策略性環評應用於策略性

及區域性的建議中，並帶出環境因素如何能影響各發展方案的制訂及篩選。  

 

  策略性環評研究概要  

在策略性環評開始時，環保署會與工程項目倡議人，特地為每一個策略性環

評草擬一份策略性環評研究概要，當中列出參考專案、範圍、形式及其它指

引，給予倡議人進行策略性環評研究。閱讀主要研究概要，請登（ http://www.e

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hksea_manual.html） 

 

  策略性環評手冊  

本手冊的軟複本載於下述網頁，以供參考：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sea/hksea_manu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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